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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 13屆 WVC排球錦標賽競賽規章 

 

一、活動主題： 

    2025年第 13屆 WVC 排球錦標賽-活出使命、傳揚福音 

二、活動主旨： 

    1、藉此活動學習基督「彼此相愛、同心合一」的精神。 

    2、藉此活動逹到「榮神益人、興旺福音」。 

    3、藉以提倡運動風氣、提升族人健康品質、增進交際關係、凝聚社區和 

       諧。 

三、活動日期： 

    2025年 8月 8日(五)起至 8月 10日止(日)，共計 3天。 

四、活動地點： 

    武界基督長老教會風雨球場、室外球場、武界天主堂風雨球場。 

    (南投縣仁愛鄉法治村界山巷 62-1號) 

五、活動對象： 

    凡熱愛排球運動者及身體健康者皆可自由組隊參加。 

六、報名說明： 

    1、為因應節能減碳，達到無紙化報名，本賽事一律採取網路線上報名。 

    3、為推動教會隊伍參賽，本屆特別調整報名隊伍配額，分別為教會隊伍男 

       子組 10隊(扣除主辦方 1隊)，女子組 8隊(扣除主辦方 1隊)，一般隊 

       伍男子組 6隊，女子組 4隊。 

    3、報名費用： 

       (1)每隊每人(含隊職員)新台幣 600元整，如有跨隊擔任隊職員者，僅 

          需繳交一次報名費。 

       (2)報名截止後，報名費用恕不退費。 

    4、逕自 WVC臉書粉絲專頁連結進入網路報名系統進行報名，完成線上報名 

       表單填寫，並請於規定繳費期限內完成報名費匯款，款項經大會確認無 

       誤後，即完成報名，教會隊伍報名請務必使用教會名稱。 

    5、報名及繳費時間： 

       (1)第一階段：教會隊伍(隊名請使用教會名稱) 

          自 2025年 06月 01日上午 9時起至 06月 06日下午 20時止完成線 

          上填表並送出，經審核無誤接到審核通過通知後，即刻起至 06月 07 

          日 23時止完成繳費。 

          ◆教會隊伍須附上「教會出賽切結證明」，逕至報名系統下載使用， 

          並以照片模式回傳粉絲專業，或上傳 pdf檔及相片檔至報名系統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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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第二階段：一般隊伍 

          自 2025年 06月 11日上午 9時起至 06月 17日下午 20時止完成線 

          上填表並送出，經審核無誤接到審核通過通知後，即刻起至 06月 18 

          日 23時止完成繳費。 

       (3)第一階段截止後，此階段若尚有報名缺額，將開放缺額至第二階段 

          報名。 

       (4)開放名單編修時間為 07月 21日 0時整至 07月 25日止 23時整，編 

          修僅能以報名截止後人數內做調整，可替換人員但不可新增人員。 

    6、報名匯款請務必依照大會規定之日期時段內繳交，日期時段外繳款之隊 

       伍不列入完成報名之隊伍行列，亦無資格列入錄取排序隊伍內。 

    7、如報名隊伍超過大會規定之受理隊數時，將依報名費匯款之時間排序決 

       定錄取順序，未錄取之隊伍全數退還報名費。 

    8、本屆賽事男子組隊伍報名上限為 16隊，女子組隊伍報名上限為 12隊， 

       報名隊伍達上限後不再受理報名，各組報名隊數若少於 4隊(不含 4隊) 

       將取消該組別比賽，並退還各隊報名費；前述各組均各保留主辦方名額 

       1隊。 

七、匯款說明： 

    報名費匯款至以下帳戶，並同時以以下方式告知本會完成匯款，為確保您 

    的權益，請務必告知您的匯款資訊。 

    ★匯款帳號-中華郵政 700  帳號 0401361-0110646  戶名：何甘柏 

    ★匯款完成告知方式(擇一)： 

    1、將匯款明細表傳真至本會，傳真電話 049-2977255  WVC 收。 

    2、將匯款明細表拍照後，以私訊方式傳送至 WVC臉書粉絲專業，並告知您 

       的隊伍名稱即可。 ●匯款明細(收據)為重要匯款憑證，請妥善保管。 

八、報到與檢錄： 

    1、報到時請出示報名隊伍所有人之身分證件(無身分證件者，請提供健保 

       卡或駕照)。 

    2、每隊須於該隊伍第一場比賽前 60分鐘進行檢錄，亦或是於報到時一併 

       檢錄，惟每組別第一場比賽之隊伍則務必於報到時即完成檢錄。 

    3、每隊伍隊職員及選手須檢附「切結同意書」，資料未(齊)繳之隊伍屬未 

       完成報到之隊伍，尚未補件前不得出賽，切結同意書逕至報名系統下 

       載。 

    4、檢錄人員核對報到檢錄單與原始報名資料是否相符，若有錯誤或需更正 

       者，請立即告知現場工作人員進行修改，完成檢錄後將不得變更。 

    5、各隊伍經確認人員資格等相關核對作業無誤後，即完成報到。 

九、競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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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女子組共 12隊：採小組循環，每組戰績前二名之隊伍進行六強單淘 

    賽，敗者結束本屆比賽，勝者持續晉級直至冠軍戰。 

    社會男子組共 16隊：採小組循環，每組戰績前二名之隊伍進行八強單淘 

    賽，敗者結束本屆比賽，勝者持續晉級直至冠軍戰。 

十、競賽規則： 

    採用中華排球協會最新頒布規則。 

十一、隊伍名單登錄： 

      1、每隊報名人數以 15人為上限，包含領隊 1名、教練 1名、管理 1名 

         及選手 12名(含自由球員)。 

      2、隊職員可同時擔任兩隊領隊、教練或管理之職務，亦可同時擔任選 

         手，但禁止跨隊擔任選手。 

      3、每一隊伍登錄選手之背號號碼不限，但同隊內不得有相同號碼。 

      4、球員必須於全程比賽過程中使用單一號碼，不得任意與隊友互換，避 

         免喪失個人單項成績之權益。 

十二、球員資格： 

      1、社會男子組：須年滿 13歲(含)以上之男性。 

      2、社會女子組：須年滿 13歲(含)以上之女性。 

      3、曾登錄於企業聯賽 2024-2025年(企業 18-19)之企業聯賽選手，每隊 

         伍限報一名現役球員。 

十四、球員服裝： 

      各出賽隊伍服裝必須統一，球衣、球褲之顏色須與同隊球員相同（自由 

      球員除外）球衣正面及背面必須印有明顯號碼，隊長球衣應依規定於號 

      碼下方畫底線。違者之隊伍，本會有權實施禁賽、退賽之裁罰，服裝統 

      一後方可繼續比賽，(款項品牌不限)。 

十五、比賽辦法： 

      1、採三戰兩勝制，第一、二局為 25分，第三局為 15分，無 deuce限 

         制。 

      2、每局比賽中雙方隊伍各有二次暫停機會，每次暫停時間為 30 秒鐘， 

         由教練或隊長主動向第二裁判提出。 

      3、第一局比賽開始前由裁判擲硬幣選球選邊，第二局彼此交換；第三局 

         決勝局由雙方重新選球選邊，任一方得到 8分即換邊繼續比賽。 

      4、每局中間休息時間 2分鐘，以裁判鳴笛哨聲為準開始下一局之比賽； 

         裁判可依當日賽程進度掌控比賽時間。 

      5、本賽事允許採用雙自由球員。 

      6、預賽採分組循環賽，以勝場數決定晉級隊伍，若勝場數相同，以下列 

         順序決定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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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 2：0獲勝之勝隊得 3分，敗隊得 0分；以 2：1獲勝之勝隊得 2 

            分，敗隊 1分。 

         (2)如兩隊以上(包括兩隊)積分相等時，則以相關隊伍在該循環賽全 

            賽程中所勝總分數除以所負總分數之商數高低決定晉級。 

         (3)當隊伍間的得失分比值仍相同時，若僅兩隊，則由循環賽中兩隊 

            該場比賽之獲勝方為勝；兩隊以上則由主辦單位抽籤決定之。 

      7、遵守規則且接受裁判員的判決，如有疑問時可以透過場上隊長，有禮 

         貌地請裁判做出說明，並服從其判決。 

      8、尊重裁判、尊重對手、尊重觀眾，保持合適的言行，不做出失禮或故 

         意挑釁之行為。 

      9、嚴禁蓄意妨礙裁判以袒護自己球隊的犯規行為及蓄意拖延比賽或有意 

         的中斷比賽。 

      10、各參賽隊伍之教練及隊長必須負責球員之紀律。 

      11、比賽之球員可在非競賽場地休息，不可隨意走動影響其他運動員。 

      12、主辦單位有權飭令違規或態度惡劣之球員及觀賽人員離開比賽場 

          地。 

      13、比賽之爭議，如規則上有明文規定及同等意義解釋者，以裁判之判 

          決為終決不得提出異議。 

      14、複賽以抽籤決定對戰隊伍，如重複對戰預賽之隊伍，逕行重新抽 

          籤。 

十六、場地規範： 

       1、非比賽之球隊及觀眾欲觀賽請至休息區或大會規定之觀眾席。 

       2、球場內僅供即將上場之球隊熱身練球，其餘球隊請勿進入。 

       3、比賽進行中途裁判攜帶之哨子進行比賽吹哨外，不得使用哨子類之 

          物品做為加油工具，影響比賽球員及比賽進行。 

       4、活動場地四周圍為私人住宅，未經許可，請勿擅自進入私宅庭院製 

          造髒亂或破壞物品，違者依法究責，另入住民宿之隊伍，請遵守店 

          家經營之規定，並愛惜店家公物，並於晚間 21時後嚴禁於喧嘩。 

       5、活動區域內禁止吸煙、飲酒、嚼檳榔等行為，若有需求者請於規定 

          範圍外處理，並請將煙蒂或垃圾丟入於垃圾桶內。 

十七、裁判和記錄員： 

       1、各場比賽裁判由中華排球協會各級裁判擔任，計分人員由本會人員 

          擔任。 

       2、各組季軍賽、冠軍賽時配有司線審。 

十八、賽程抽籤實施辦法： 

       1、透過 WVC臉書粉絲專頁全程直播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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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時間：2024 年 7月 20日(六)。 

十九、獎勵制度： 

       1、社會男子組 

          團體獎項-冠軍獎盃 1座。 

                   亞軍獎盃 1座。 

                   季軍獎盃 1座。 

          個人獎項-最佳發球獎盃 1座。 

                   最佳舉球獎盃 1座。 

                   最佳攔網獎盃 1座。 

                   最佳攻擊獎盃 1座。 

                   最佳自由球員獎盃 1座。 

                   最有價值球員(MVP) 獎盃 1座。 

       2、社會女子組： 

          團體獎項-冠軍獎盃 1座。 

                   亞軍獎盃 1座。 

                   季軍獎盃 1座。 

          個人獎項-最佳發球獎盃 1座。 

                   最佳舉球獎盃 1座。 

                   最佳攔網獎盃 1座。 

                   最佳攻擊獎盃 1座。 

                   最佳自由球員獎盃 1座。 

                   最有價值球員(MVP) 獎盃 1座。 

二十、懲處辦法： 

      1、若違反參賽資格之相關規定，經通知後仍不聽勸告者，大會有權取消 

         其個人或球隊之參賽資格。 

      2、球隊一經報名完成，除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因素外，棄權之隊伍將 

         不退回任何費用。 

      3、如完成報到之比賽隊伍於開賽後十分鐘內場上未到六人時，視同棄權 

         該場比賽，不得異議，並不得退回報名費。 

      4、活動期間任意人員若違反大會相關規定，經勸告不理會者，大會有權 

         勒令其離開比賽場地。 

      5、本賽事嚴禁隊伍(含領隊、教練、管理)及隨隊人員於比賽場內外區域 

         、建築物內外及教會週圍住家區域從事抽菸、喝酒、嚼檳榔或滋事的 

         行為，或於比賽同時行抽菸、喝酒、嚼檳榔之行為，違者將連帶處分 

         所有隊員直接退賽之裁罰，並列入不良隊伍及拒絕隊伍名單，不得參 

         與本賽事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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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若有參賽選手或隊伍蓄意破壞本會之比賽場地設施、比賽器具、比賽 

         用球，均依法辦理後續賠償事宜。 

      7、比賽中如有球員發生鬥毆事件，或遇球員、球隊有關人員侮辱大會工 

         作人員及裁判等事件發生時，大會有權取消該隊比賽權利及已賽成績 

         不計，且於次年停止該隊伍或人員參加本項賽事，得連續兩年，情節 

         重大者則報請有關單位議處。 

      8、若冒名頂替或違反運動精神與道德，經查屬實者，沒收本次比賽權力 

         ，比賽之成績亦不予計算。 

二十一、備註事項： 

        1、比賽時間表僅供參考，正確時間依比賽當日大會播報為主，故請參 

           賽隊伍於表訂賽程時間前半小時內抵達，以免錯失比賽。 

        2、本會比賽用球不提供練球使用，請各隊自行攜帶練習用球。 

        3、本會有權因天候、場地及不可抗拒之外力因素臨時變換場地、比賽 

           日期及賽制，不得異議。 

        4、開幕儀式請各隊務必派人員(至少 6人)參加。 

        5、如有未盡之事宜，主辦方得隨時修訂並公布之。 


